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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保荐人 （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和《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

导意见》的相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 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发行

电子平台进行，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请查阅深交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公布的《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

重要提示

１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岭药业”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６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０６８

号文核准。 以岭药业的股票代

码为

００２６０３

，该代码同时适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上、网下申购。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发行占本次最终发行数量的

２０％

，即不超过

１

，

３００

万股；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

最终发行数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３

、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的询价对象为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中界定的询价对象

条件，且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机构，包括中信证券自主推荐、已向协会备案的

１４

名询价对象。

４

、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由询价对象代为报价。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已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初步询价，但下述情况除外：

（

１

）与发行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具有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

（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

５

、配售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时，须同时申报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 申报价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个配售

对象最多可申报三档价格。 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自行确定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 申报价格不低于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报价部分为有效报价。 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的报价部分为无效报价， 将不能参与

网下申购。

６

、为促进询价对象认真定价，综合考虑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及中信证券研究员对发行人的合理估值区间，保荐人（主

承销商）将本次配售对象的最低申购数量和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购单位”均设定为

６５

万股，即配售对象的每档申

购数量必须是

６５

万股的整数倍，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网下发行数量

１

，

３００

万股。

７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

效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８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参考公司基本面及成长性、募集资金需求、可比上市公司和

市场环境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同时确定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购数量。

９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通过摇号抽签方式进行配售。本

次摇号采用按申购单位（

６５

万股）配号的方法，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将对申购资金有效的配售对象按照其最后

一次录入初步询价记录的时间顺序进行排列，依次配流水号，每个配售对象获配号的个数等于其有效申购量除以“申购

单位”（

６５

万股）。 然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２０

个中签号码，每一中签号码可获配

６５

万股。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

１

，

３００

万股，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按照配售对象的实际申购数量直接进行配售。

１０

、发行价格确定后，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

但报价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应为初步询价中的有

效申购数量；配售对象应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与申购数量的乘积缴纳申购款，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

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１１

、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在《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

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中公布配售对象的报价情况。

１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Ｔ－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Ｔ－４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Ｔ－３

日），组织本次发

行的路演推介和初步询价。 只有符合要求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方可参加路演推介， 路演推介的具体安排见本公告

“二、网下推介具体安排”，有意参加初步询价和推介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可以自主选择在深圳、上海和北京参加现场

推介会。

１３

、本次发行可能因以下情形中止：初步询价结束后，如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网下报价情况未及发行

人和主承销商预期；网上申购不足、网上申购不足向网下回拨后仍然申购不足的；网下机构投资者在既定的网下发售比

例内有效申购不足。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经向

中国证监会备案可重新启动发行安排等事宜。

１４

、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３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之日起开始计算。

１５

、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推介和初步询价事宜进行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Ｔ－６

日，周一）登载于巨潮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招股意向书摘要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Ｔ－６

日，周一）《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可于深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查询。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交易日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

（

周一

）

刊登

《

招股意向书摘要

》

和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Ｔ－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

（

周二

）

初步询价

（

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路演推介

Ｔ－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

周三

）

初步询价

（

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路演推介

Ｔ－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

周四

）

初步询价截止日

（１５：００

截止

），

路演推介

Ｔ－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

周五

）

确定发行价格

、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报数量

刊登

《

网上路演公告

》

Ｔ－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周一

）

刊登

《

发行公告

》、《

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

周二

）

网下发行申购

、

缴款日

（９：３０－１５：００，

有效到账时间为

１５：００

之前

）

网上发行申购

、

缴款日

（９：３０－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

网下发行配号

Ｔ＋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

周三

）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网下发行摇号抽签

Ｔ＋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

（

周四

）

刊登

《

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

网上中签率公告

》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款

，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Ｔ＋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

（

周五

）

刊登

《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

１

、

Ｔ

日为网上发行申购日

２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３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无法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

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及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二、网下推介具体安排

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Ｔ－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Ｔ－４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Ｔ－３

日），在深

圳、上海和北京向询价对象进行路演推介。 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地址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

（

Ｔ－５

日

，

周二

）

１０

：

００－１１

：

３０

深圳马哥孛罗好日子酒店

二层 宴会厅

Ａ

厅

深圳市福田中心区

福华一路

２８

号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

Ｔ－４

日

，

周三

）

１０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上海金茂君悦大酒店

二层 嘉宾厅

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

世纪大道

８８

号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

Ｔ－３

日

，

周四

）

１０

：

００－１１

：

３０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

二层 聚宝厅

Ⅲ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乙

９

号

如对现场推介会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咨询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２９０４１０

。

三、初步询价安排

１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理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数字证书，

与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２

、本次初步询价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Ｔ－５

日，周二）、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Ｔ－４

日，周三）和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Ｔ－３

日，周

四）期间每个工作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５

：

００

。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必须在上述时间内由其所属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

电子平台提交报价，申报申购价格及申购数量。

３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每个配售对象每次可以最多申报三

档申购价格，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各档申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相互独立。 每一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购数

量下限为

６５

万股，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购单位”为

６５

万股，即每个配售对象的每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６５

万股的整数

倍；同时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之和不得超过网下发行量

１

，

３００

万股。

申报申购数量及申购价格时应注意：

①

每一配售对象最多可填写三档申购价格；

②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了三档申购价格分别是

Ｐ１

、

Ｐ２

、

Ｐ３

、，且

Ｐ１＞Ｐ２＞Ｐ３

，对应的申购数量分别为

Ｑ１

、

Ｑ２

、

Ｑ３

，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Ｐ

，则若

Ｐ＞ Ｐ１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发行；若

Ｐ１≥Ｐ＞ Ｐ２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

的数量为

Ｑ１

；若

Ｐ２≥Ｐ＞Ｐ３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

；若

Ｐ３≥Ｐ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

购的数量为

Ｑ１＋ Ｑ２＋ Ｑ３

。

４

、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配售对象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Ｔ－３

日，周四）

１２

：

００

前完

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股票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备案信息不一致

的；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累计申报数量超过

１

，

３００

万股以上的部分。

５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应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具体

原因。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保荐人（主承销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６

、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记或股份登记有

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及联系人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２９０４１０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Ａ

股）招股意向书摘要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ＹＩＬＩＮＧ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ＣＯ．

，

ＬＴＤ

（发行人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山大街

２３８

号）

发行人声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招股意向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招股

意向书全文同时刊载于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网站。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招股意向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

定的依据。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意向书摘要存在疑问，应咨询自已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它专业顾问。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其它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

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释 义

除非本招股意向书摘要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本公司

、

公司

、

发行人

、

以岭药业 指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岭医药集团 指 河北以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以岭有限 指 石家庄以岭药业有限公司

（

发行人前身

）

医药研究所 指 石家庄开发区医药研究所

黄帝制药厂 指 石家庄开发区医药研究所黄帝制药厂

北京以岭 指 北京以岭药业有限公司

河北研究院 指 河北以岭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研究院 指 北京以岭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

以岭生物 指 北京以岭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凯旋门大酒店 指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凯旋门大酒店

凯旋门大酒店有限公司 指 石家庄高新区凯旋门大酒店有限公司

大运河物流 指 河北大运河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安国路路通 指 安国路路通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安国中药材 指 河北以岭医药集团安国市以岭中药材有限公司

万邦建安 指 石家庄万邦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盛世汇通 指 北京盛世汇通医药有限公司

扬州水蛭 指 扬州智汇水蛭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发改委 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公司章程

》

指

《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本次发行 指 发行人本次发行

Ａ

股

元 指 人民币元

Ａ

股 指 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的普通股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会计师

、

中勤万信 指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

国枫 指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

最近三年

、

报告期 指

２００８

年度

、

２００９

年度

、

２０１０

年度三个会计年度

ＳＦＤＡ

、

国家药监局 指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处方药 指 必须凭医生处方购买

，

并在医生指导下使用的药品

。

非处方药

、

ＯＴＣ

指

经过专家遴选的经过长期临床实践后认为患者可自行购

买

、

使用并能保证安全的药品

ＧＭＰ

指

Ｇｏｏ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ＧＳＰ

指

Ｇｏｏ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ＧＡＰ

指

Ｇｏｏ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药材种植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ＧＬＰ

指

Ｇｏｏｄ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

ＧＣＰ

指

Ｇｏｏ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

中药提取物 指

用适当的溶剂或方法从中药材中提取可作药用或食品

、

保健品用的物质

片剂 指

药材提取物

、

药材提取物加药材细粉或药材细粉与适宜

辅料混匀压制或用其他适宜方法制成的圆片状或异形片

状的制剂

，

有浸膏片

、

半浸膏片和全粉片

胶囊剂 指

药物或加有充填于空心胶囊或密封于软质囊材中的固体

制剂

。

胶囊剂分为硬胶囊

、

软胶囊

（

胶丸

）、

缓释胶囊

、

控释

胶囊和肠溶胶囊

，

主要供口服用

硬胶囊剂 指

通称为胶囊

，

系采用适宜的制剂技术

，

将药物或加适宜辅

料制成粉末

、

颗粒

、

小片或小丸等充填于空心胶囊中的胶

囊剂

颗粒剂 指

药材提取物与适宜的辅料或药材细粉制成具有一定粒度

的颗粒状制剂

，

分为可溶颗粒

、

混悬颗粒和泡腾颗粒

小容量注射剂 指

药材用水或其他溶剂

，

采用适宜方法提取制成的单剂量

灌装口服液体制剂

口服液 指

药材用水或其他溶剂

，

采用适宜方法提取制成的单剂量

灌装口服液体制剂

中药保护品种 指

根据

《

中药保护品种条例

》，

经国家中药保护品种保护审

评委员会评审

，

国务院药品监督行政部门批准保护的中

国境内生产制造的中药品种

（

包括中成药

、

天然药物的提

取物及其制剂和中药人工制成品

），

在保护期内由获得

《

中药保护品种证书

》

的企业生产

“

９７３

”

计划 指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

８６３

”

计划 指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专业化学术推广 指

制药企业以学术推广会议或学术研讨会等形式

，

向医生

宣传药品的特点

、

优点以及最新基础理论和临床疗效研

究成果

，

并通过医生向患者宣传

，

使患者对药品产生有效

需求

，

实现药品的销售

新医改 指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１

日

，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

《

关于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

和

《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６

日

，

中共中央

、

国

务院发布

《

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

启动了

新一轮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行

，

简称

“

新医改

”

《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

基层

２００９

年版

》

指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８

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发布的

《

国家基

本药物目录

（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部分

）》（

２００９

版

）（

卫生部令第

６９

号

），

自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起施行

《

医保目录

（

２００９

年版

）》

指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发布的

《

国家基

本医疗保险

、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

本招股意向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本招股意向书的“风险因素”部分，并特别注意下列事项：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３６

，

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不超过

６

，

５００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不超过

４２

，

５００

万股。

公司控股股东以岭医药集团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以岭医药集团控股股东吴以岭先生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以岭医药集团股份。

担任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李叶双、吴相君、李晨光、田书彦、郭双庚、潘泽富、高秀强、高学东、吴瑞、孙

长荣等

１０

名自然人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发

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任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其余

１０８

名自然人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在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滚存利润由股票发行

后的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三、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招股意向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中的下列风险：

（一）产品市场开发风险

公司目前主要进入的市场是心脑血管药物市场、抗感冒类药品市场。 其中，主导产品通心络胶囊目前在心脑血管中

成药药物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

２００９

年市场占有率达到

２．４４％

左右，市场占有率相对较高，进一步拓展销售需付出更多努

力。 同时，由于中药产业良好的发展前景及这些药物巨大的市场潜力，现有中药企业会加大对这类市场领域的投入，未

来也将会有更多的企业进入到中药产业；新的替代性药物如生物药品、化学药品将会不断涌现，对公司目前主导产品的

销售构成威胁。 另外，一些跨国医药公司开始加入天然药物竞争行列，它们凭借资金优势，通过本土化的策略，挤占国内

市场。 上述来自国内外的竞争，将对本公司药品的销售和市场开发造成一定的影响。

（二）药品降价的风险

国家发改委制定的《药品政府定价办法》规定，国家对药品价格进行政府管制，将药品区别原研制与仿制药品、新药

和名优药品与普通药品进行定价，实行优质优价，凡进入《医保目录》的药品实施政府定价，由价格主管部门制定最高零

售价。 本公司生产的通心络胶囊已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与国家医保甲类目录、参松养心胶囊已列入国家医保甲类

目录，芪苈强心胶囊、养正消积胶囊、津力达颗粒及连花清瘟胶囊、颗粒、片剂均已列入《医保目录》，由政府统一定价。 随

着国家推行药品降价措施的力度不断加大，本公司上述品种存在降价风险。

（三）原材料供应风险

公司产品的原材料主要为中药材，为了保证原材料的供应与质量，降低采购成本，公司中药材专家组专家与采购人员，通

过对气候、环境、历史价格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确定采购区域和采购量，降低采购成本保证原材料质量。 但是由于中药

材多为自然生长、季节采集，产地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其生长受到气候、环境、日照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上述因素的

变化可能影响药材正常生长，自然灾害、经济动荡、市场供求关系等因素变化也会影响原材料的供应，导致本公司产品

成本发生变化，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正常盈利水平。

（四）核心技术失密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为通心络胶囊、参松养心胶囊、连花清瘟胶囊、芪苈强心胶囊，其中公司主导产品———通心络胶囊其组

方原创研究获

２０００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理论研究获

２００６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工艺提升获

２００７

年国家技术发明二

等奖，是国内获得三项国家重大成果的中成药。 公司主要产品均为国家专利品牌中药，为公司独家使用，其中通心络胶

囊为国家中药保护品种，销售势头良好，市场占有率高。 但是，一旦公司的重要技术被窃取，公司的生产经营将会受到一

定影响。

（五）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控制风险

本公司注重公司治理结构和规章制度的建设，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专业委员会制度、关联

交易决策制度，形成了权力、决策、执行相互制衡的良性运行机制，维持了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

吴以岭教授、吴相君先生和吴瑞女士。 吴以岭教授通过控股股东以岭医药集团持有本公司

４０．００％

的股份，吴相君先生和

吴瑞女士分别持有本公司

２６．４２％

和

２．９７％

的股权。如公司本次发行

６

，

５００

万股

Ａ

股股票，以岭医药集团、吴相君先生和吴瑞

女士分别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将下降为

３３．８８％

、

２２．３８％

和

２．５１％

，但合计仍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存在通过行使在股东大会

的表决权，对公司发展战略、经营决策、人事安排、利润分配、关联交易和对外投资等重大事项施加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可

能性，从而有可能影响甚至损害公司及公众股东的利益。

（六）人才短缺风险

作为创新型的医药企业，人力资源的培养与引进是公司目前在发展当中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本公司的发展得益于

拥有一批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医药研发人才、生产质量管理人才、市场营销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高素质人才。 但是，随

着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发展，公司对研发、生产、营销、物流等系统化的组织和管理以及基层员工的业务素质、服务水平

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高层次的管理人才、专业人才的需求将不断增加。 如果公司的人才培养和引进方面跟不上

公司的发展速度，甚至发生人才流失的情况，公司的研发能力、经营管理水平、市场开拓能力等将受到限制，从而对经营

业绩的成长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公司面临一定的人力资源短缺的风险。

（七）税收优惠风险

根据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６

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自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内、外资企业将适用统一的企业所

得税制度，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将统一调整至应纳税所得额的

２５％

。 同时，新税法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

业，还可以减按

１５％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河北省科学技术厅、河北省财政厅、河北省国税局、河北省地税局向本公司颁发了“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编号：

ＧＲ２００８１３００００４２

）， 经石家庄市地方税务局同意， 企业所得税自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减按

１５％

税率征

收；若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公司未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且未取得石家庄市地方税务局同意减按

１５％

税率征收，则按照新税法

规定，将按照

２５％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变化，将对公司的税后利润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发行股数 不超过

６

，

５００

万股

每股面值 每股人民币

１．００

元 每股发行价格 询价确定发行价格

预计发行日期

２０１１

年

【】

月

【】

日 拟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发行后总股本 不超过

４２

，

５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

份的流通限制

、

股东所持股

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以岭医药集团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

以岭医药集团控股股东吴以岭先生

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以

岭医药集团股份

。

担任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李叶双

、

吴相君

、

李晨光

、

田书彦

、

郭双庚

、

潘泽富

、

高秀

强

、

高学东

、

吴瑞

、

孙长荣等

１０

名自然人股东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

在任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公司其余

１０８

名自然人股东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注册中英文名称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ＹＩＬＩＮＧ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 吴以岭

变更设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２８

日

法定住所 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山大街

２３８

号

邮政编码

０５００３５

电话

、

传真号码 电话

：

０３１１－８５９０１３１１

；

传真

：

０３１１－８５９０１３１１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ｙｉｌｉｎｇ．ｃｎ

电子信箱

ｗｕｒｕｉ＠ｙｉｌｉｎｇ．ｃｎ

二、发行人的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发行人的设立方式

根据以岭有限股东会决议，并经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变更设立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冀股办

［

２００１

］

９０

号）批准，以岭有限以截至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经中勤万信审计的净资产值

７９

，

８６６

，

６５５．５７

元，折合成股份公司股本

７９

，

８６６

，

０００

股，其余

６５５．５７

元作为资本公积，于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２８

日整体变更设立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勤万信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了“（

２００１

）勤信验字第

０８０２１

号”《验资报告》。 同日，公司领取了河北省工商局向发行人核发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１３００００１００１９８６

。

（二）发起人及其投入的资产内容

公司系由以岭有限以其截至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折合股份、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发

起人为公司前身以岭有限的五名股东，分别为以岭医药集团、吴以红、赵韶华、李志宇、高学东。 在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

股份公司时，发起人以其在以岭有限的权益出资，并没有注入新的资产、业务。

三、发行人的股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总股本、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本次拟发行不超过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本次发行股份后发行

后总股本

４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公司控股股东以岭医药集团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以岭医药集团控股股东吴以岭先生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以岭医药集团股份。

担任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李叶双、吴相君、李晨光、田书彦、郭双庚、潘泽富、高秀强、高学东、吴瑞、孙

长荣等

１０

名自然人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发

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任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其余

１０８

名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

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发起人、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自然人股东持股情况

１

、本公司发起人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１

以岭医药集团

７

，

５８１．６０ ９４．９３

２

吴以红

１４２．５０ １．７８

３

赵韶华

９７．５０ １．２２

４

李志宇

９０．００ １．１３

５

高学东

７５．００ ０．９４

合计

７

，

９８６．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２

、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１

以岭医药集团

１４３

，

９９９

，

９９９ ４０．００％

２

吴相君

９５

，

１２０

，

２０３ ２６．４２％

３

田书彦

３３

，

７３１

，

９７８ ９．３７％

４

吴瑞

１０

，

６８２

，

９６９ ２．９７％

５

陈金亮

６

，

１９３

，

５８３ １．７２％

６

张庆昌

４

，

９３６

，

５８０ １．３７％

７

吴以池

４

，

６７８

，

７７３ １．３０％

８

吴相锋

４

，

４５２

，

２４７ １．２４％

９

王兰芬

４

，

２２１

，

４６１ １．１７％

１０

吴以红

４

，

０７９

，

７６０ １．１３％

合计

３１２

，

０９７

，

５５３ ８６．６９％

３

、本公司前十名自然人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１

吴相君

９５

，

１２０

，

２０３ ２６．４２％

２

田书彦

３３

，

７３１

，

９７８ ９．３７％

３

吴瑞

１０

，

６８２

，

９６９ ２．９７％

４

陈金亮

６

，

１９３

，

５８３ １．７２％

５

张庆昌

４

，

９３６

，

５８０ １．３７％

６

吴以池

４

，

６７８

，

７７３ １．３０％

７

吴相锋

４

，

４５２

，

２４７ １．２４％

８

王兰芬

４

，

２５０

，

８４０ １．１７％

９

吴以红

４

，

２２１

，

４６１ １．１３％

１０

郭双庚

４

，

０７９

，

７６０ １．１３％

合计

１７２

，

３４８

，

３９４ ４７．８２％

４

、国家股、国有法人股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中无国家股、国有法人股股东。

５

、外资股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中无外资股股东。

（三）发行人的发起人、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吴以岭通过以岭医药集团间接持有本公司

４０％

的股权，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自然人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如

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持股比例 姓名 持股比例 关联关系

１

吴以岭

４０．００％

吴以池

１．３０％

兄弟关系

２

吴以岭

４０．００％

吴希珍

０．７１％

姐弟关系

３

吴以岭

４０．００％

吴相君

２６．４２％

父子关系

４

吴以岭

４０．００％

吴瑞

２．９７％

父女关系

５

吴以岭

４０．００％

吴以红

１．１３％

兄弟关系

６

吴以岭

４０．００％

吴相锋

１．２４％

叔侄关系

７

吴以池

１．３０％

张威

０．１７％

配偶父亲

８

吴以池

１．３０％

周晓林

０．０４％

配偶父亲

９

吴以池

１．３０％

吴青

０．０１％

父女关系

１０

吴相锋

１．２４％

吴相超

０．２４％

兄弟关系

１１

吴相锋

１．２４％

高俊卿

０．０３％

配偶关系

１２

吴希珍

０．７１％

李志宇

０．６１％

配偶母亲

１３

吴希珍

０．７１％

李晨光

０．０５％

母子关系

１４

吴瑞

２．９７％

吴相君

２６．４２％

兄妹关系

１５

吴青

０．０１％

周晓林

０．０４％

配偶关系

１６

吴青

０．０１％

张威

０．１７％

姐妹的配偶

１７

王蔚

０．３４％

王丽

０．０３％

姐妹关系

１８

王兰芬

１．１７％

刘丹

０．７２％

母女关系

１９

王继红

０．０４％

赵满花

０．０５％

配偶关系

２０

李叶双

１．０３％

齐晓琳

０．２９％

配偶关系

２１

李建国

０．０３％

史敬

０．０４％

配偶关系

２２

华玲

０．０７％

王利力

０．０３％

配偶关系

２３

陈金亮

１．１８％

王慧爽

０．２４％

配偶关系

２４

朱翠珍

０．０３％

郭艳茹

０．１０％

妯娌关系

２５

赵韶华

０．１６％

孟彦铭

０．０４％

配偶关系

２６

张庆昌

１．３７％

张贵坡

０．６７％

父子关系

２７

张庆昌

１．３７％

张义芳

０．２４％

父女关系

四、发行人的主营业务及所处行业情况

（一）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中成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自设立以来，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

变化，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壮大，公司的产品也不断增加，已形成较为丰富的产品群。 公司坚持“继承创新、造福人类”的

企业宗旨，以中医络病理论创新带动产品研发，创建了“理论

－

科研

－

新药

－

生产

－

营销”五位一体的独特运营模式，以中

医络病理论创新指导国家专利新药研发取得了显著成效。 “络病理论及其应用研究”在两千年中医学术发展史上首次建

立“络病证治”体系，形成中医学指导重大疾病治疗的系统理论，为络病学学科建立奠定理论基础，获得

２００６

年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 系统论述络病理论的专著《络病学》，为新世纪全国高等医药院校创新教材，在国内

４３

家医药院校及国外新

加坡中医学院开课。 在公司推动下，创立了国家二级学会———中华中医药学会络病分会，建立了十六个省市络病学专业

委员会，形成了千余人的络病理论专家队伍，建立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络病重点研究室，创建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

络病学重点学科。

公司以络病理论指导难治性疾病治疗研究，系统研究心脑血管病、感冒呼吸系统疾病、肿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等多

种难治性疾病的防治规律，带动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新药研发。 先后承担国家“

９７３

”、“

８６３

”、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十五”

攻关、“十一五”科技支撑、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等国家级重大项目

１０

余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

３

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１

项。 以络病理论创新研发国家专利新药

９

个，覆盖心脑血管疾病、感冒呼吸疾病、肿瘤、

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等发病率与死亡率均居前列的重大疾病领域， 以络病理论为指导研发出治疗心脑血管病的通心络胶

囊、抗心律失常的参松养心胶囊、治疗慢性心衰的芪苈强心胶囊等系列中药，以及治疗感冒及流感的连花清瘟胶囊、治

疗肿瘤的养正消积胶囊、治疗糖尿病的津力达颗粒，络病理论创新带动专利新药研发形成了公司独具优势的科技核心竞

争力。

公司不仅注重专利创新药物理论与组方研究的原创优势， 同时充分吸取了现代制药技术， 奠定了现代特色中药研

发、生产的基础。 建立了通过国家

ＧＭＰ

认证的胶囊、片剂、颗粒剂、针剂生产线，建立了通过欧盟认证标准的化学药制剂

生产车间，具有年产胶囊剂

２９

亿粒、片剂

２

亿片、颗粒剂

８００

万袋的生产能力，聘请具有多年医药生产管理经验的外籍专家

为质量总监，形成了贯穿生产全过程的三级质量管理体系。 建立了以络病理论学术推广为中心的独特营销模式，形成了

遍布全国的营销网络，营造了“为员工谋发展，对社会作贡献”、“以客户为中心，与市场零距离”的企业文化。 “以岭及图”

商标成为中国驰名商标，根据国家工信部医药行业工业企业的排名，以岭药业司

２００９

年主营业务收入排名

４７

位，利润总

额排名

２８

位，企业知名度和核心竞争力明显增强。

（二）所需主要原材料

公司主导产品通心络胶囊、参松养心胶囊、连花清瘟胶囊的主要原材料为金银花、人参、水蛭等种植养殖的中药材。

（三）销售模式和渠道

公司营销模式的核心竞争优势在于络病理论指导下的专业化学术推广模式。络病理论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具

有很强的差异化优势， 能大幅提高专业客户对产品的认知度。 本公司的销售人员通过其对产品的深入认知和专业的推

广经验开展终端推广。 公司的专利产品均为络病理论指导下研发的新产品， 络病理论为中医药学术理论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专利新药因络病理论指导的组方特色、疗效特色而具备确切的临床疗效，公司的专利产品经过国际公认的循证

医学评价方法对其临床疗效做出权威评价，从而形成学术推广的独特优势，同时，借助多种形式的学术会议，使络病理论

及专利产品的特色优势为临床医生普遍认可， 从而带来处方销量的快速增长。 公司以协议方式向合作医药商业公司销

售产品， 合作商业公司包括一级经销商和分销商， 分销商包括二级经销商。 公司与各省的一级经销商建立战略合作关

系，签订年度经销协议，分销商与公司、一级经销商再签订三方协议，由分销商向医院、药店及诊所等销售终端供货。

以岭药业选择的经销商均为各自区域经营规模、资金实力、终端覆盖能力居于前列的医药商业公司，信誉良好，网络

覆盖面广，经营情况稳健。 公司严格按照选择经销商的标准选择经销商，保障公司产品的正常销售回款。

公司创立了“理论

＋

临床

＋

新药”独有营销发展模式，以学术创新为主导，以临床实践为基础，以创新药物为依托，创

造性地发展了制药业营销模式。 公司的营销模式已经从产品经营跨越性地发展到了品牌经营模式， 近年又发展成为络

病理论营销模式。 在公司的推动下，中华中医药学会建立了络病分会，形成中医、中西医结合、西医、生物学等多学科交

叉的络病研究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在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吉林、山东等省市成立络病专业委员会。 络病专业委员会成

员对于公司产品的学术推广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在公司营销策略指导下，公司的销售业绩得到了可靠保障。 公司的

营销手段按照终端推广特点来划分，分为处方药学术推广和零售市场专业化推广两种主要的推广模式，两者大约分别占

营销金额的

８０％

和

２０％

。

公司的处方药学术推广主要包括经销商模式和终端开拓模式。 公司的经销商管理模式是与各省的一级经销商建立

战略合作关系，签订年度经销协议，约定全年销售目标、销售区域、销售方式、销售价格、佣金及奖励等具体内容，并依托

其网络辐射能力与各二级经销商建立分销关系，再由这些经销商向医院、药店及诊所等销售终端供货，最后由公司的医

药代表进行终端推广维护。 目前公司有近

１００

家一级经销商，这些经销商有完善的经销网络，市场辐射能力较强。 同时公

司与近

９００

家二级经销商和数十家大型连锁药店企业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整体上已经建成较完善的针对心脑血管领域

的市场销售网络。

公司根据不同区域内的经销商实力、信用状况及市场情况进行综合分析，首先确定区域内一级经销商的数量，根据

经销商的业务覆盖面、信誉状况、规模大小等原则选择具体的经销商，并签订全年销售协议。 其次，再根据一级经销商的

业务覆盖范围结合行政区划选择分销商，一般在地级市的范围确定一至两家分销公司，公司与分销商、一级经销商签订

三方分销协议，约定合作细节，分销协议中本公司一般不承担债权债务，分销商在严格遵守协议内容并完成销售任务后

可获得一定比例的佣金。 公司根据经销商销售任务的完成情况及其他市场表现， 按照一定比例给予经销商一定的销售

佣金和奖励。 公司选择经销商根据其物流配送能力、资金实力、经营规模、终端覆盖能力、政府事务能力、信息化建设等

方面进行综合排名后选择。 公司选择的经销商均为在各自区域综合排名靠前的商业公司，综合实力较强，这些经销商有

完善的经销网络，市场辐射能力较强，能满足以岭药业在当配送及增值服务。

公司的终端开拓模式是指公司通过各省市招标、挂网等政府集中采购程序使公司产品进入采购目录，在当地选择商

业配送公司并签订合作协议，公司的医药代表以学术会议和小型推广会议等形式将药品的学术内容传达给医生，医生在

充分了解相关信息后对药品进行处方。

公司的零售市场专业化推广模式主要包括终端包装、店员活动、消费者促销三种工作模式。

（四）行业竞争情况及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我国心脑血管中成药市场规模较大而且增长速度较快，

２００７

年市场规模达到了

２３４

亿元，

２００８

年为

２８０

亿元，

２００９

年则

上升至

３４８

亿元。目前在市场上销售额排名前十的产品均是拥有市场影响力的知名品牌，除了公司的通心络胶囊外，还有

天津天士力的复方丹参滴丸、陕西咸阳步长制药的步长脑心通胶囊等品牌，市场占有率比较高，年销售额均超过

７

亿元。

但同时心脑血管药的市场集中度较低，前十大品牌

２００９

年的市场销售额虽然都超过了

３

亿元，但市场份额之和不足

２１％

，

而且近三年来市场集中度还在不断降低，目前市场上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中成药有几百种，市场竞争比较激烈。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以及大众健康意识的提高，就诊率和用药水平也稳步提升，这

些都将带来我国感冒用药市场的稳步发展。预计我国感冒药市场容量未来几年仍将保持

１０％

以上的增长速度。国内感冒

药市场目前已经形成了较多的知名品牌，

２００９

年前十大品牌的销售额均超过

１．５

亿元。 前十大品牌中西药有

６

个，中成药

２

个，中西结合药

２

个。 同时我国感冒药市场集中度比较低，前十大品牌的市场份额总和不足

４０％

，单一品牌的市场占有率

均不超过

１０％

，竞争比较激烈。

五、与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本公司主要的固定资产为办公及开展经营活动所使用的房屋建筑物、通用设备、产品研发、生产、检测使用的仪器等

专用设备、运输设备等。 根据中勤万信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固定资产原值为

７０

，

０９７

万元，累计折

旧

１６

，

７９７

万元，固定资产净值为

５３

，

３０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拥有房产面积达

１０７

，

１２９．９９

平方米。 本公司主要

的无形资产为土地使用权、商标权、专利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土地使用权面积合计

４３８

，

６９７．８８

平方米。公司拥

有国内注册商标

１２９

项、国际注册商标

１０

项，其中“以岭及图”商标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已经获

得授权的国内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

２９

项、国际发明专利

２

项、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１７

项。

六、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情况

（一）同业竞争

发行人控股股东为以岭医药集团，以岭医药集团的控股股东为吴以岭教授。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和非企业单位包括：河北以岭医院（民办非企业单位、非营利性医疗

机构）、凯旋门大酒店有限公司、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医药研究院。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法人机构情况如下：

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经营范围

河北以岭医院

（

民办非企业单

位

）

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 医疗服务

（

凭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范围经营

）

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医药研究院 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 主要从事中医药临床科研及技术咨询

、

服务

凯旋门大酒店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

餐饮服务

（

大型餐馆

，

含凉菜

、

裱花蛋糕

；

餐饮服务许可

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

住宿

、

美发

（

卫生许可证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

）；

零售预包装食品

（

食品流通

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

）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从事与公司业务相同、相似业务的情况。

（二）关联交易

１

、经常性关联交易

（

１

）本公司向河北以岭医院销售药品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河北以岭医院 中成药

１

，

０２５

，

５１５．５６ １

，

５９１

，

１４９．３９ ５０８

，

５５２．４８

合计

１

，

０２５

，

５１５．５６ １

，

５９１

，

１４９．３９ ５０８

，

５５２．４８

（

２

）本公司自安国路路通采购中药饮片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安国路路通 中药饮片

１７

，

４２３

，

８６２．８４ ２９

，

３６９

，

７９３．３７ ２０

，

３２５

，

５６７．８０

合计

１７

，

４２３

，

８６２．８４ ２９

，

３６９

，

７９３．３７ ２０

，

３２５

，

５６７．８０

注：以岭医药集团原持有安国路路通

９４％

的股权，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以岭医药集团已将其对外转让

（

３

）关联方租赁

出租方 承租方 租赁资产 租赁费用

（

元

／

年

）

确定依据

本公司 以岭医药集团

石家庄天山大街

２３８

号

，

建筑

面积

１００

平米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市场价格

本公司 河北以岭医院

石家庄天山大街

２３８

号

，

建筑

面积

５７５

平米

４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市场价格

本公司 万邦建安

石家庄天山大街

２３８

号

，

建筑

面积

５００

平米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市场价格

２

、偶发性关联交易

（

１

）关联担保

２０１０

年以岭医药集团以编号为

６２２１０１１０１Ｒ０１４２９－１０１

和

０１２２１０１１０１Ｒ１５５６－１０１

的保证合同为本公司向河北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槐安路支行贷款提供最高额保证。 在此保证合同下，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７

月先后向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槐

安路支行取得短期借款共计

４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２

日，以岭医药集团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华南大街支行签订“

ＳＪＺ０２

（高保）

１０８０１１５

”号《最高

额保证合同》，为发行人在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期间的借款提供最高额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

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以岭医药集团以编号为

ＳＪＺ０２

（高保）

１０９０１８１

的保证合同为本公司向华夏银行红旗支行提供最高额保证。 在此保证

合同下，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８

月先后向华夏银行红旗支行取得短期借款共计

６

，

０００

万元；该借款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偿还。

２０１０

年，以岭医药集团以编号为

ＳＪＺ０２

（高保）

１１００１７６

的保证合同为本公司向华夏银行石家庄红旗支行提供最高额保

证。 在此保证合同下，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月向华夏银行石家庄红旗支行取得

８

，

５００

万元的短期借款，并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月偿还

４

，

５０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保证合同项下贷款余额为

４

，

０００

万元。

（

２

）本公司向以岭医药集团收购及出售资产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本公司自以岭医药集团收购其所持以岭生物

１００％

股权、北京以岭

１００％

股权、北京研究院

１００％

股权、河北

研究院

２７．５％

股权、大运河物流

４０％

股权，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期间向以岭医药集团出售万邦建安

１００％

股权及凯旋门大酒店

全部资产。

报告期内，公司和关联方之间经常性的关联交易主要是向河北以岭医院销售药品、自安国路路通采购中药材及关联

方房屋租赁。 经常性关联交易占比较小且不存在严重依赖关联方情形， 因此不会对本公司的经营业绩和独立性构成重

大影响。 报告期内关联方向本公司租赁房屋占本公司营业收入比例较小，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公司与万邦建安签订 《租赁终止合

同》，万邦建安搬迁至凯旋门大酒店有限公司，未来将不再发生此关联租赁交易。

偶发性的关联交易主要是关联方为本公司贷款提供担保及本公司受让集团下属公司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本公司受让以

岭医药集团公司所持北京以岭研究院、北京以岭生物、北京以岭药业

１００％

股权及河北以岭研究院、大运河物流少数股权

系公司增强研发实力、减少潜在同业竞争的战略安排，符合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未来将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带

来积极影响；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出让建筑安装公司与凯旋门大酒店

１００％

股权系公司进一步聚焦主业的战略安排， 符合公司战略

需求，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

（三）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发表的意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最近三年一期的关联交易进行确认的议

案》，对报告期内关联交易进行了确认，同时，发行人独立董事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出具声明，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确认。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并根据市场交易规则履行，交易条件不存在对

交易之任何一方显失公平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利益的内容，是公允的。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现任

职务

性别 年龄 简要经历

２０１０

年薪酬

总额

（

元

）

持有公司股份

数量

（

股

）

吴以岭 董事长 男

６２

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医药研究院院长

、

河北医科大学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中国工程院院士

、

中医络病学学科创立者和

学科带头人

、

中医心血管病专家

，

担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

会副会长

、

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

、

中华中医药学会络病

分会主任委员

、

全国政协委员

、

河北以岭医药集团董事长

及本公司董事长

４９７

，

００１ １４３

，

９９９

，

９９９

李叶双

董事

、

总经理

男

４９

中医专业硕士学位

、

教授

。

曾任黑龙江鸡西煤炭高等医学

专科学校教师

，

其附属医院门诊部副主任

、

住院部主任

、

校人事处处长

、

校长办公室主任

、

以岭药业产品市场推广

经理

、

销售大区经理

、

以岭药业监事会主席

、

以岭医药集

团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

总经理助理

、

集团副总经理

、

集团

常务副总经理

，

集团常务副总裁

，

并进入以岭医药集团董

事会任董事

。

现任本公司董事及总经理

。

３９８

，

００１ ３

，

７２３

，

５９１

吴相君

董事

、

常务副总经

理

男

３６

中医专业硕士学位

、

工商管理硕士

。

曾就职于以岭医药集

团

。

现任本公司董事

、

常务副总经理

。

吴相君先生为中华

中医药学会络病分会常务委员

，

长期从事中医络病理论

及其临床研究

，

参与编写了首部论述中医络病理论及其

临床应用研究的专著

《

络病学

》

并担任常务编委

；

参研国

家

“

８６３

”

计划创新中药与现代化研究专项

“

芪苈强心胶囊

治疗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的临床实验研究

”。

３７２

，

９９９ ９５

，

１２０

，

２０３

田书彦 董事 女

５２

中医专业学士学位

、

副教授

、

硕士生导师

。

现任本公司董

事

、

河北以岭医药研究院董事

。

田女士现任中华中医药学

会络病分会副主任委员

，

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第二届专业

委员会主任委员

，

中华中医药学会制剂分会副主任委员

，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

田女士在任河北以岭医药研

究院院长期间参与主持了

２

项国家新药研究基金项目

、

１

项国家

“

８６３

”

计划课题

、

１

项国家

“

十五

”

科技攻关课题

、

１

项国家

“

十一五

”

科技支撑课题

、

２

项国家火炬计划项目

，

参与了国家

“

９７３

”

计划及多项省市级科研项目

，

其中

“

中

药通心络治疗冠心病研究

”

荣获

２０００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

，“

参松养心胶囊治疗心律失常应用研究

”

获得

２００９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

虫类药超微粉碎

（

微米

）

技术及

应用

“

获得

２００７

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

其参与编著的

《

络病学

》

专著曾获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著作一等奖

。

３２３

，

００１ ３３

，

７３１

，

９７８

潘泽富

董事

、

副总经理

男

５７

大专学历

。

曾任黑龙江省五常市财政局会计

、

所长

、

河北

省武安市中药厂财务科长

、

销售科长

、

公司销售服务部经

理

、

省区经理

、

销售部副经理

、

以岭医药集团财务部常务

副主任

、

总裁助理

、

总管会成员

。

现任本公司董事及副总

经理

、

审计部主任

。

３２３

，

００１ ２

，

９１４

，

１１５

李晨光 董事 男

３８

会计学专业

，

学士学位

。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

任职

于医药研究所附属医院

；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

任职于以

岭有限

；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至今

，

任职于以岭药业

。

现任本公司董

事

。

２６３

，

００１ １９３

，

２６１

郭双庚 董事 男

５２

硕士学位

，

主任医师

。

曾任以岭医药集团总经理助理

、

宣

传部主任等职务

。

现任本公司董事

。

３２３

，

００１ ４

，

０５４

，

８３８

戴奉祥

副总经理

、

财务

负责人

男

４６

经济学硕士

、

管理学

（

会计学

）

博士学位

，

正高级会计师

。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

，

在河南大学任助理会计师

、

会计

师

；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

任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董事局秘书

、

副总经理

、

董事

；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至

１１

月

，

任鲁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中心财务总

监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

任鹰牌控股有限公司首席

财务官

、

公司秘书

。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

财务负责人

。

大

专学历

。

曾任黑龙江省五常市财政局会计

、

所长

、

河北省

武安市中药厂财务科长

、

销售科长

、

公司销售服务部经

理

、

省区经理

、

销售部副经理

、

以岭医药集团财务部常务

副主任

、

总裁助理

、

总管会成员

。

现任本公司董事及副总

经理

。

２６３

，

０５５．４ －－

申京健 副总经理 男

５６

博士学位

。

１９９１－１９９４

年任新西兰皇家科学院国字药物研

究室研究员

；

１９９４

年至

２００４

年

，

在新西兰

Ａｐｏｔｅｘ

制药公

司

，

历任质量部经理

，

科学技术部经理及研发总监

；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８

年

，

任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现

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

３６８

，

１９９ －－

孙长荣 副总经理 男

５６

药学专业

，

学士学位

，

正高级工程师

。

１９８２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

任衡水地区制药总厂厂长

；

１９９５

年至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

，

任河

北爱德福制药厂副总经理

。

２００１

至今在本公司工作

，

历任

本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

３２３

，

００１ ２

，

１５３

，

２０７

吴 瑞

董事会秘

书

、

副总经

理

女

３１

国际商法专业

，

硕士学位

，

博士研究生

，

历任集团证券与

投资事务部副经理

。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

１０８

，

２０１ １０

，

６８２

，

９６９

王永炎 独立董事 男

７３

中国工程院院士

、

博士生导师

。

１９６２

年毕业于北京中医学

院

，

曾任内科副主任

、

医务处主任

、

常务副院长

、

副教授

、

北京中医学院院长

、

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

、

中国中医研究

院院长

；

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

。

２００２

年担任国家

自然基金委重大计划项目专家指导组组长

；

现任中国中

医研究院名誉院长

、

中国中医科学院临床医学基础研究

所所长

、

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资源药物与中药资源研

究所所长

、

北京中医药大学脑病研究室主任

，

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中医学

、

中药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

卫生部学位委

员会委员

，

中国药典委员会委员

，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

－－ －－

张玉卿 独立董事 男

６８

硕士学位

，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

（

ＵＮＩＤＲＯＩＴ

）

理事

，

中国

法学会常务理事

，

张玉卿律师事务所主任

，

曾任外经贸

部

、

商务部条法司处长

、

司长

。

现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

（

Ｃｉｅｔａｃ

）、

北京仲裁委员会

（

ＢＡＣ

）、

香港国际仲

裁中心之仲裁员

，

中国法学会

ＷＴＯ

法研究会副会长

、

中

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副会长

、

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

、

博士

生导师

。

在原外经贸部

（

今商务部

）

工作期间

，

先后率团参

加多次统一国际贸易法律的国际会议

，

主持中美

、

中欧等

贸易协定

、

知识产权

、

反倾销等谈判

，

并长期参加

“

复关

”

（

ＧＡＴＴ

）

和加入

ＷＴＯ

的谈判

。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

－－ －－

张维 独立董事 男

３８

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

，

博士研究生

，

注册会计师

，

高级会

计师

，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

主要经历

：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至今

，

任

河北康龙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董事

；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至

今

，

任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至今

，

任河北汇金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至今

，

任石家庄中煤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

－－ －－

叶祖光 独立董事 男

６４

硕士学位

、

二级研究员

、

博士生导师

、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

“

９７３

”

项目首席科学家

、

中共党员

、

中国中医科学院新药

研发综合大平台技术总监

、

世界中医药联合会中药新型

给药系统专业委员会主任

、

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药品

管理与中药知识产权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

、

中国中医药

信息杂志主编

、

中医药现代化杂志

（

国家科技部主办

）

副

主编

、

中医中药分册特邀编委

、《

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

》

编

委

，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山西振东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

－－ －－

高秀强

监事会

主席

男

４５

学士学位

，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毕业于河北医学院药学系药学专

业

，

主任药师专业技术职称

，

中共党员

。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

任灵寿县药检所所长

；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

任

以岭医药集团办公室副主任

；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

任以岭医药集团人力资源部主任

；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

任以岭药业副总经理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起任以岭药业供应

中心主任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至今

，

任以岭药业监事会主席

。

２２８

，

０００ ８０９

，

４７６

高学东 监事 男

４１

中医专业

，

学士学位

，

副主任中医师专业技术职称

。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任河北以岭研究院副院长兼新药临床

部主任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

任河北以岭医药研究院副院长

兼新药临床部主任

、

石家庄以岭药业监事

。

７９

，

４７４ ５６６

，

７６１

牛瑞华 监事 女

３２

大专学历

、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

系本科

（

网络教育

）。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

以岭医药集

团秘书科工作

；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

担任河北以岭医

院办公室主任

；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

任以岭医药集团

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兼秘书科主任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

以岭药业办公室主任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

任以岭药业

办公室主任

、

监事

。

７８

，

２００ －－

注：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入职

八、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简介

（一）发行人控股股东

发行人控股股东为以岭医药集团，持有发行人

４０．００％

股权，为发行人控股股东。

以岭医药集团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２８

日，注册地为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山大街

２３８

号，注册资本

６

，

２６３．４

万元，

法定代表人吴以岭，经营范围为中医药临床科研、技术咨询；实业项目的投资、管理和经营。

（二）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为吴以岭教授、吴相君先生和吴瑞女士。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吴以岭教授持有以岭医药

集团

１００％

股权。 吴相君先生和吴瑞女士分别持有以岭药业

２６．４２％

和

２．９７％

的股权。

１

、吴以岭教授，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医药研究院院长、河北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医络病学

学科创立者和学科带头人、中医心血管病专家，担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中华中医药

学会络病分会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河北以岭医药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及本公司董事长。

吴以岭教授始终致力于中医络病理论和临床应用研究，首次系统构建“络病证治”理论体系和脉络学说，为络病学学

科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获

２００６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创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络病学重点学科，建立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络病重点研究室，建立中华中医药学会络病分会及多省市专业委员会，主编《络病学》专著获中华中医药学会学

术著作一等奖，《络病学》高校教材在国内二十余家高校及国外院校开课，作为“

９７３

”项目首席科学家主持“络病理论指导

血管病变防治基础研究”，主持召开

６

届国际络病学大会。

吴以岭教授建立国内首家络病专家门诊长期坚持临床一线诊治患者，以络病理论为指导，开辟冠心病、心律失常、慢

性心衰治疗新途径，明显提高了临床疗效。 带领科研团队建立起以络病理论为指导，围绕新药研发的处方制定、制备工

艺、质量控制、药效评价、安全评价、临床评价等关键技术环节的新药研发技术创新平台。 应用络病理论指导冠心病治疗

研究，提出“络气虚滞、脉络瘀阻、脉络绌急”病机新观点，研制通心络处方，首次将搜风解痉药用于冠心病治疗，开辟了

不同于活血化瘀的治疗新途径，获

２０００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由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主持的随机双盲、多中心循证

医学临床研究证实：通心络胶囊明显减少急性心梗无复流、改善心功能。 应用络病理论指导心律失常治疗研究，提出“络

虚不荣”病机新观点研制参松养心处方。 随机双盲、多中心临床循证研究证实：治疗室性早搏疗效优于西药慢心律，治疗

阵发性房颤与心律平相当，明显提高缓慢性心律失常患者心率，同时具有多离子通道阻滞与非离子通道整合调节的双重

作用，揭示了临床“快慢兼治”且无导致心律失常的心脏电生理基础，为改善心律失常治疗药物疗效欠佳且致心律失常明

显的现状提供了新的药物选择，获

２００９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提出慢性心衰“络息成积”的病机新认识与

ＲＡＳ

、交感神

经兴奋导致左室重构病机新概念的相关性，研制治疗慢性心衰的芪苈强心处方，研究证实具有强心、利尿、扩血管，同时

抑制

ＲＡＳ

激活；既可明显改善心衰患者症状，又可改善长期预后，具有标本兼治的特色优势。

吴以岭教授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１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３

项，省部级一等奖

５

项。多年来主持国家

级课题

９

项，获发明

１１

项，主持研发国家专利新药

９

个，培养博、硕士研究生近

４０

名。 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何梁何利奖、

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创新首席专家、河北省名中医等荣誉称号。

吴以岭教授创立“理论

－

临床

－

教学

－

新药

－

产业”一体化发展模式，充分借鉴现代科学技术，创新发展中医络病理

论，提高临床疗效，促进创新药物研发，为推动我国中医药现代化和产业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２

、吴相君先生，

１９７５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医专业硕士学位、工商管理硕士。 曾就职于以岭医药集团。

现任本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吴相君先生为中华中医药学会络病分会常务委员，长期从事中医络病理论及其临床研

究，参与编写了首部论述中医络病理论及其临床应用研究的专著《络病学》并担任常务编委；参研国家“

８６３

”计划创新中

药与现代化研究专项“芪苈强心胶囊治疗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的临床实验研究”。

３

、吴瑞女士，

１９８０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国际商法专业，硕士学位，博士研究生，历任集团证券与投资事

务部副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九、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财务会计信息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资产部分）

单位：元

资 产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４０３

，

０９１

，

１９９．７８ ２１０

，

８３６

，

２２８．３３ １２６

，

１３０

，

０１０．９５

应收票据

２８

，

２６４

，

３３６．８７ １８

，

７４９

，

１９９．５５ －

应收账款

１６７

，

５２２

，

０６８．３９ １６７

，

６８３

，

１２９．４２ ７１

，

８９５

，

０８９．３６

预付款项

８２

，

５７９

，

９６２．９７ １９４

，

９５９

，

９０７．２７ １０１

，

６９９

，

０９２．９４

其他应收款

１

，

２３７

，

４８０．２９ １９２

，

１３４

，

３５０．５２ ７８

，

１６６

，

６４６．３５

存货

２１０

，

１３０

，

６１９．７２

１４４

，

４４５

，

５４２．５７

１４４

，

４４５

，

５４２．５７

６７

，

８２７

，

１４１．６３

流动资产合计

８９２

，

８２５

，

６６８．０２ ９２８

，

８０８

，

３５７．６６ ４４５

，

７１７

，

９８１．２３

非流动资产

：

投资性房地产

１

，

２７７

，

４１３．６６ ８４１

，

９７８．９５ ９００

，

４２０．３４

固定资产

５３２

，

９９６

，

７７３．７８ ４０５

，

５７１

，

０２６．８６ ２１４

，

４４１

，

８９５．３７

在建工程

４２

，

２７７

，

５８４．５１ ５７

，

９７１

，

２４５．２８ ９８

，

３２９

，

２５９．９４

工程物资

４７

，

６１０

，

６３７．５２ ２２

，

２９６

，

１３６．２７ ３８

，

１０５

，

６８５．８１

无形资产

２４６

，

８４８

，

９３５．５２ ９０

，

５８２

，

４９８．２１ ３２

，

０５５

，

８７２．６３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７

，

２７４

，

３３０．３９

３

，

３６９

，

２７２．１０

０

２

，

３６０

，

６５２．９４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８７８

，

２８５

，

６７５．３８ ５８０

，

６３２

，

１５７．６７ ３８６

，

１９３

，

７８７．０３

资产总计

１

，

７７１

，

１１１

，

３４３．４０ １

，

５０９

，

４４０

，

５１５．３３ ８３１

，

９１１

，

７６８．２６

合并资产负债表（负债和股东权益部分）

单位：元

负债和股东权益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付账款

８６

，

５２９

，

１８４．６４ １１５

，

８７１

，

４７２．９３ ４６

，

３９９

，

８３６．６５

预收款项

４５

，

２６１

，

３１２．４０ ６０

，

５８１

，

４５７．１８ １９

，

９２３

，

５９７．５２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１

，

２３６

，

１３２．５４ １５

，

６５６

，

０４８．９６ ３

，

３６０

，

６１２．１９

应交税费

１４２

，

９７７

，

８９１．００ １１０

，

７７７

，

３２５．３７ ２

，

７７６

，

３７７．２７

应付股利

１３

，

８８３

，

６５９．３１ － －

其他应付款

６４

，

２１１

，

８３８．５５ ３３７

，

８６４

，

８５０．８８ １８５

，

９５９

，

３２０．４６

流动负债合计

５３４

，

１００

，

０１８．４４ ６４０

，

７５１

，

１５５．３２ ２８８

，

４１９

，

７４４．０９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４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１

，

４２８

，

４０４．９１ ２

，

５９１

，

１２４．００ ３

，

１１１

，

３７０．８６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９８

，

５４８

，

５９２．２０ ７５

，

５５０

，

４５６．６１ ５６

，

３４８

，

１６５．８７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４５

，

９７６

，

９９７．１１ ７８

，

１４１

，

５８０．６１ ５９

，

４５９

，

５３６．７３

负债合计

６８０

，

０７７

，

０１５．５５ ７１８

，

８９２

，

７３５．９３ ３４７

，

８７９

，

２８０．８２

股东权益

：

股本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９

，

８６６

，

０００．００ ７９

，

８６６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５８

，

５６８

，

３３３．０９ ７５

，

４１２

，

７７１．８７ ６６

，

４１２

，

７７１．８７

盈余公积

１００

，

５６０

，

４９７．４２ ６７

，

８４７

，

６２８．４３ ６７

，

７５４

，

５４４．９２

未分配利润

５７１

，

９０５

，

４９７．３４ ５６４

，

５６０

，

１６６．５６ ２６７

，

４７０

，

４８５．３３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１

，

０９１

，

０３４

，

３２７．８５ ７８７

，

６８６

，

５６６．８６ ４８１

，

５０３

，

８０２．１２

少数股东权益

－ ２

，

８６１

，

２１２．５４ ２

，

５２８

，

６８５．３２

股东权益合计

１

，

０９１

，

０３４

，

３２７．８５ ７９０

，

５４７

，

７７９．４０ ４８４

，

０３２

，

４８７．４４

负债

、

股东权益总计

１

，

７７１

，

１１１

，

３４３．４０ １

，

５０９

，

４４０

，

５１５．３３ ８３１

，

９１１

，

７６８．２６

２

、合并利润及分配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一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６４９

，

３２０

，

０７２．３０ １

，

６３２

，

３３０

，

９８６．８４ ９３８

，

５５５

，

９５３．１８

其中

：

营业收入

１

，

６４９

，

３２０

，

０７２．３０ １

，

６３２

，

３３０

，

９８６．８４ ９３８

，

５５５

，

９５３．１８

二

、

营业总成本

１

，

３０３

，

６０１

，

２５５．４０ １

，

２９２

，

６９１

，

９８３．６２ ７８８

，

１８４

，

９５１．２３

其中

：

营业成本

５５４

，

７０２

，

８５２．２８ ６３６

，

８０６

，

５８３．０８ ３７９

，

７３１

，

１２５．１２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２

，

４８６

，

７４５．５０ ２０

，

１９９

，

０２４．１５ １２

，

５８５

，

６７３．２３

销售费用

５７１

，

３８６

，

７９０．１９ ５２８

，

４４０

，

６０８．０７ ３１５

，

２０４

，

１４７．６１

管理费用

１５３

，

５８９

，

５５７．３５ １０１

，

９０６

，

８６５．９３ ７６

，

８１８

，

１６３．６１

财务费用

６

，

１７７

，

７２１．０８ １

，

０６９

，

１１９．３８ １

，

３３６

，

９３２．０２

资产减值损失

－４

，

７４２

，

４１１．００ ４

，

２６９

，

７８３．０１ ２

，

５０８

，

９０９．６４

投资收益

８．９０ － －

三

、

营业利润

３４５

，

７１８

，

８２５．８０ ３３９

，

６３９

，

００３．２２ １５０

，

３７１

，

００１．９５

加

：

营业外收入

２９

，

１０３

，

５５６．０６ １８

，

３７６

，

２８６．３５ ６

，

７９５

，

７４７．８８

减

：

营业外支出

６

，

０６１

，

０５３．５１ ３

，

７０１

，

９４１．７２ １２

，

９３１

，

８１７．０３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７２８

，

３１３．９０ ９９４

，

２５４．２５ １７８

，

０１３．５７

四

、

利润总额

３６８

，

７６１

，

３２８．３５ ３５４

，

３１３

，

３４７．８５ １４４

，

２３４

，

９３２．８０

减

：

所得税费用

５３

，

７３５

，

６６４．７７ ５６

，

７９８

，

０５５．８９ ２１

，

９８２

，

６５３．２２

五

、

净利润

３１５

，

０２５

，

６６３．５８ ２９７

，

５１５

，

２９１．９６ １２２

，

２５２

，

２７９．５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１５

，

５５９

，

１１９．７７ ２９７

，

１８２

，

７６４．７４ １２２

，

１１７

，

１２３．５２

少数股东损益

－５３３

，

４５６．１９ ３３２

，

５２７．２２ １３５

，

１５６．０６

六

、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９４ ０．９０ ０．３７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９４ ０．９０ ０．３７

七

、

其他综合收益

－ －

八

、

综合收益

３１５

，

０２５

，

６６３．５８ ２９７

，

５１５

，

２９１．９６ １２２

，

２５２

，

２７９．５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

３１５

，

５５９

，

１１９．７７ ２９７

，

１８２

，

７６４．７４ １２２

，

１１７

，

１２３．５２

少数股东综合收益

－５３３

，

４５６．１９ ３３２

，

５２７．２２ １３５

，

１５６．０６

九

、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

司当期净损益

－１３

，

１７０

，

２４２．８１ －１６

，

１３０

，

２６４．２７ －１２

，

００５

，

６４３．０２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１

，

９１７

，

８４４

，

１０１．６０ １

，

８１７

，

１７８

，

６４５．１８ １

，

０８０

，

９７８

，

０２９．２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２０

，

０６５

，

０７０．０１ １４７

，

０１０

，

０７２．９７ １５０

，

３１２

，

５５５．４０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２

，

０３７

，

９０９

，

１７１．６１ １

，

９６４

，

１８８

，

７１８．１５ １

，

２３１

，

２９０

，

５８４．６８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６８２

，

３６８

，

９９３．１４ ７９７

，

６９９

，

０１７．７８ ４６５

，

５０３

，

８６５．６４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２４６

，

５８４

，

３５１．１０ １８８

，

１９０

，

６７８．９１ １０５

，

３１３

，

７７８．８１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２７７

，

２９６

，

２２４．３３ １４９

，

７５４

，

４０５．８７ １５８

，

２００

，

２９２．４７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５３１

，

９４１

，

７７２．４３ ５１０

，

３３３

，

２８６．４６ ２９２

，

０９４

，

９５８．３１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

，

７３８

，

１９１

，

３４１．００ １

，

６４５

，

９７７

，

３８９．０２ １

，

０２１

，

１１２

，

８９５．２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９９

，

７１７

，

８３０．６１ ３１８

，

２１１

，

３２９．１３ ２１０

，

１７７

，

６８９．４５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６４８

，

７４７．８５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２

，

７６７

，

２８２．８４ － １９３

，

０００．００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

净额

５

，

２７２

，

９６９．８０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８

，

６８９

，

０００．４９ － １９３

，

０００．００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所支付的现金

２８５

，

０１８

，

１２１．２６ ２１０

，

５６９

，

８７４．９９ １２８

，

２７０

，

１４５．９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

净额

３０

，

８２４

，

１０８．６３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３１５

，

８４２

，

２２９．８９ ２１０

，

５６９

，

８７４．９９ １２８

，

２７０

，

１４５．９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０７

，

１５３

，

２２９．４０ －２１０

，

５６９

，

８７４．９９ －１２８

，

０７７

，

１４５．９１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４３

，

３１７

，

０００．００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２０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２４９

，

３１７

，

０００．００ ８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４

，

８１１

，

４５９．１６ １

，

９３５

，

２３６．７６ ８３

，

７３８

，

４８９．０３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４４

，

８１５

，

１７０．６０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４９

，

６２６

，

６２９．７６ １１１

，

９３５

，

２３６．７６ １１３

，

７３８

，

４８９．０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９９

，

６９０

，

３７０．２４ －２２

，

９３５

，

２３６．７６ －１９

，

２３８

，

４８９．０３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９２

，

２５４

，

９７１．４５ ８４

，

７０６

，

２１７．３８ ６２

，

８６２

，

０５４．５１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２１０

，

８３６

，

２２８．３３ １２６

，

１３０

，

０１０．９５ ６３

，

２６７

，

９５６．４４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４０３

，

０９１

，

１９９．７８ ２１０

，

８３６

，

２２８．３３ １２６

，

１３０

，

０１０．９５

（二）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情况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经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项目明细构成内容及金额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

，

９１５

，

８８９．５３ －９１４

，

２５４．２５ －１７８

，

０１３．５７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２２

，

１５１

，

１４１．８５ １６

，

７１６

，

８０６．２６ ６

，

０７７

，

８３１．３０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

当期净损益

－１３

，

１７０

，

２４２．８１ －１６

，

１３０

，

２６４．２７ －１２

，

００５

，

６４３．０２

根据税收

、

会计等法律

、

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

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 －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５

，

０４３

，

４４５．５０ －１

，

９１５

，

２０７．３８ －１１

，

７５３

，

４８９．９５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

影响利润总额

）

７

，

８５３

，

３４３．０７ －２

，

２４２

，

９１９．６４ －１７

，

８５９

，

３１５．２４

减

：

所得税影响数

２

，

２４７

，

５０８．０２ ２

，

０２１

，

７１０．１８ －１

，

０５２

，

０１０．５３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

影响净利润

）

５

，

６０５

，

８３５．０５ －４

，

２６４

，

６２９．８２ －１６

，

８０７

，

３０４．７１

其中

：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损益

１４

，

８５０．００ １１２

，

５５９．２２ ３１８

，

９２６．１１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非经常损益

５

，

５９０

，

９８５．０５ －４

，

３７７

，

１８９．０４ －１７

，

１２６

，

２３０．８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净

利润

３０９

，

９６８

，

１３４．７２ ３０１

，

５５９

，

９５３．７８ １３９

，

２４３

，

３５４．３４

本公司报告期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情况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１５

，

５５９

，

１１９．７７ ２９７

，

１８２

，

７６４．７４ １２２

，

１１７

，

１２３．５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０９

，

９６８

，

１３４．７２ ３０１

，

５５９

，

９５３．７８ １３９

，

２４３

，

３５４．３４

（三）报告期内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流动比率

１．６７ １．４５ １．５５

速动比率

１．２８ １．２２ １．３１

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

）（

％

）

３１．３４ ３２．９３ ２５．６８

资产负债率

（

合并

）（

％

）

３８．４０ ４７．６３ ４１．８２

无形资产

（

土地使用权除外

）

占净资产比

（

％

）

１．００ １．８１ ２．４８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

万元

）

４２

，

２５５．６１ ３９

，

０２９．８７ １７

，

５７０．７５

利息保障倍数

７７．６４ １８４．０９ ８３．８１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年

）

９．８４ １３．６３ １４．４８

存货周转率

（

次

／

年

）

３．１３ ６．００ ５．３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注

）

０．８３ ０．８８ ０．５８

每股净现金流量

（

元

／

股

）（

注

）

０．５３ ０．２４ ０．１７

注：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及

２０１０

年均以股份公司总股本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计算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

２０１０

年修订）规定计算的本公司年度的净资产收益

率和每股收益如下：

时间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２０１０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

３３．３４％ ０．９４ ０．９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３３．５６％ ０．９２ ０．９２

２００９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

４７．１６％ ０．９０ ０．９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５０．１２％ ０．９２ ０．９２

２００８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

２７．１４％ ０．３７ ０．３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３３．４８％ ０．４２ ０．４２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１

、财务状况简要分析

（

１

）资产构成分析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的资产总计分别为

８３

，

１９１．１８

万元、

１５０

，

９４４．０５

万元及

１７７

，

１１１．１３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处于快速发展期，资产规模随之迅速增长，公司总资产由

２００８

年末的

８３

，

１９１．１８

万元增长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

１７７

，

１１１．１３

万元，增长了

１１２．９０％

，年复合增长率为

４５．９１％

。 从公司资产结构在报告期内的变化情况看，各项

资产的主要构成比例基本保持相对稳定。 公司的资产主要为流动资产，且占资产总额比例逐年提高，其主要原因是公司

业务不断发展，在一定非流动资产投入水平下，营收规模迅速扩大，相应各项流动资产指标均有所增加。

（

２

）负债构成分析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的负债总计分别为

３４

，

７８７．９３

万元、

７１

，

８８９．２７

万元及

６８

，

００７．７０

万元。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的负债总计分别较上年增长

９９．４４％

和

１０９．２０％

，主要原因是公司正处于快速扩张的发展

阶段，短期借款、应付供应商货款等大幅增加所致。

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流动负债占公司负债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８２．９１％

、

８９．１３％

及

７８．５４％

。公司流动负债比例下降，债务结构更趋合理、稳健。流动负债主要由短期借款、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交税费、其

他应付款和应付职工薪酬构成，其中

２００８

年末及

２００９

年末其他应付款占公司负债总额的比率较高，占比平均为

５０．２３％

。

（

３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分析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和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占营业收入 （收现比） 的比例分别为

１１５．１７％

、

１１１．３２％

和

１１６．２８％

，公司同期确认的销售收入与实际回收的款项在金额上相匹配，资金回笼与销售确认均处于稳定的发

展态势。

报告期内，与本公司业务规模快速增长相适应，购销商品、提供及接受劳务收到及支出的现金流量同步增加。本公司

收到及支付的与其他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主要包括政府科研项目款、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与营销相关的费用；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０

年营销相关费用随公司业务规模扩大呈增长趋势。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和

２０１０

年度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１２

，

８０７．７１

万元、

－２１

，

０５６．９９

万元和

－３０

，

７１５．３２

万元。 其中，

２００８

年公司的投资活动现金流出主要用于购买固定资产中的运输设备及厂房， 现金流入主要来自当

年固定资产处置的投资收益；

２００９

年公司的投资活动现金流出主要用于北京以岭大兴厂区公共设施的建设及土地使用

权的购入；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的投资活动现金流出主要源于公司南厂区公共设施的建设。 总体来讲，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量

变动趋势与公司生产规模扩大一致。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和

２０１０

年度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１

，

９２３．８５

万元、

－２

，

２９３．５２

万元和

１９

，

９６９．０４

万元。

２００８

年，公司的筹资活动净现金流为负主要系公司当期分配股利及偿还借款的现金流出；

２００９

年，公司筹资

活动净现金流为负主要系公司偿还银行借款的现金流出；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筹资活动净现金流为正主要系公司增加银行借

款所致。

２

、盈利能力简要分析

（

１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构成及比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６４

，

１３８．８６ ９９．５２％ １６２

，

３９０．０６ ９９．４８％ ９３

，

００５．０５ ９９．０９％

其他业务收入

７９３．１４ ０．４８％ ８４３．０４ ０．５２％ ８５０．５５ ０．９１％

合计

１６４

，

９３２．０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３

，

２３３．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９３

，

８５５．６０ １００．００％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本公司的收入主要为主营业务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所占比重较小，主要系凯旋门大酒店的日常

经营产生的收入，为进一步突出公司主业，凯旋门大酒店资产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转让给以岭医药集团。

（

２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构成及比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心脑血管类药

１５１

，

４３４．６１ ９２．２６％ １０９

，

８０９．１５ ６７．６２％ ８４

，

７０７．２７ ９１．０８％

抗感冒类药

７

，

５２０．３７ ４．５８％ ５０

，

６００．３６ ３１．１６％ ６

，

５５１．５９ ７．０４％

其他产品

５

，

１８３．８８ ３．１６％ １

，

９８０．５５ １．２２％ １

，

７４６．１９ １．８８％

合计

１６４

，

１３８．８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２

，

３９０．０６ １００．００％ ９３

，

００５．０５ １００．００％

心脑血管类药物具体产品的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心脑血管类药

１５１

，

４３４．６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９

，

８０９．１５ １００．００％ ８４

，

７０７．２７ １００．００％

通心络胶囊

：

９２

，

１３７．２５ ６０．８４％ ７１

，

７２１．９２ ６５．３２％ ６４

，

００６．２０ ７５．５６％

超微

３０

粒

７８

，

７１２．１６ ５１．９８％ ６１

，

７８９．５３ ５６．２７％ ５７

，

６４０．９３ ６８．０５％

超微

４０

粒

１３

，

４２５．０９ ８．８６％ ９

，

９３２．３９ ９．０５％ ６

，

３６５．２７ ７．５１％

参松养心胶囊

：

５６

，

４１５．２７ ３７．２５％ ３６

，

６３９．９９ ３３．３７％ １９

，

７５１．８２ ２３．３２％

参松

２４

粒

７

，

４７６．３９ ４．９４％ ７

，

３７３．３８ ６．７１％ ７

，

７１８．６６ ９．１１％

参松

３６

粒

４８

，

９３８．８８ ３２．３１％ ２９

，

２６６．６１ ２６．６５％ １２

，

０３３．１６ １４．２１％

芪苈强心胶囊

２

，

８８２．０９ １．９１％ １

，

４４７．２４ １．３１％ ９４９．２５ １．１２％

公司的心脑血管类药物主要系通心络胶囊、参松养心胶囊及芪苈强心胶囊。 通心络胶囊治疗动脉硬化，稳定易损斑

块、防治急性心梗、脑梗的实验研究，被《美国生理学杂志》刊载并伴发编辑部评论，指出“该产品为未来可能发展成冠心

病事件的患者点燃了希望之灯”。 由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主持的随机双盲多中心偱证医学证实，该药可明显减少急性心

梗介入后心肌无复流，改善心功能。 国内外各类医学期刊发表通心络研究论文

１

，

０００

余篇，显示了通心络确切的临床疗

效，促进了市场销售的快速发展，成为心脑血管病中成药市场主导品牌产品。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通心络胶囊的销售收入

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１１．７７％

、

１２．０５％

，

２０１０

年通心络胶囊销售态势更为强劲，通心络胶囊

２０１０

年度销售收入是

２００９

年全

年销售收入的

１．２８

倍；参松养心胶囊治疗心律失常研究获

２００９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参松养心胶囊

的销售收入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５２．０６％

和

８５．５０％

， 参松养心胶囊

２０１０

年度销售收入是

２００９

年度销售收入的

１．５４

倍；芪

苈强心胶囊为国家“

８６３

”专项重大成果，该药标本兼治慢性心衰，既可强心利尿扩血管、改善心衰症状，又可抑制心室重

构，改善心衰的病理基础。现已列入国家医保目录，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芪苈强心胶囊

２０１０

年度销售收入是

２００９

年度销

售收入的

２

倍。

抗感冒类药物具体产品的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抗感冒类药

７

，

５２０．３７ １００．００％ ５０

，

６００．３６ １００．００％ ６

，

５５１．５９ １００．００％

连花清瘟胶囊

２４

粒

７

，

２９４．８７ ９７．００％ ５０

，

４７９．１８ ９９．７６％ ６

，

５５１．５９ １００．００％

连花清瘟胶囊

１２

粒及连花

清瘟颗粒

２２５．５０ ３．００％ １２１．１８ ０．２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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